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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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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飓风营救 2》（校对：张
彦 君 编 辑 ：安 莹）一
节，第 1 段倒数第 3 行
中“厄长累赘”应为“冗
长累赘”。

■ 社论

让更多环境纠纷在法庭解决
个别地方法院受制于地方利益，当诉讼涉及关乎当地经济的大项目时，就认为“敏感”，拒不立案。

■ 观察家

阶梯热价可否
按热计量收取

■ 来论

按照房屋面积制定阶梯热价，或许
对于节约资源并无多大帮助。

“做好事奖积分”有违执法中立

10 月 25 日，徐州市公
安局云龙分局对外宣布，狮
子山派出所首创“积分制”，
社区居民通过化解民转刑
矛盾纠纷、抓小偷揭传销、
发现重大案情、重大安全隐
患等做好事“积分”，可持卡
在辖区超市、饭店、KTV、浴
室等处享受折扣优惠。

做好事，该不该奖，相
信没什么争议。但该不该
用物质奖励，恐怕会有不少
争议之声，不过，就公安局
云龙分局的做法，这一点也
不该有什么争议——参加
治安巡逻、抓小偷揭传销、
发现案情及时举报等等，不
是举手之劳的善事，这是公
民有代价、有风险的付出，
本就该获得报酬和奖赏。

不过，具体到奖励方
法，政府部门不再自掏腰
包，而是选择和商户合作，
创造了一个“积分制”，却值

得商榷。
公民为社会治安付出

了辛劳，受惠的公共利益，
这时候理应由政府财政出
资，给予嘉奖。而奖励方一
旦变成了商户，结果不成了
政府请客、商户买单了吗？

当然，对于商户而言，
加入积分奖励计划，无疑帮
他们做了广告，他们也是有
利可图的，但如此一来，商
业利益与公权力就实现了
捆绑，以公权部门的招牌为
商户信誉打了保票，这明显
逾越了公权力的界线。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警
方作为执法部门，将如此多
的超市、酒店、浴池、驾校、
学校等变成自己亲密的“合
作伙伴”，这可能影响执法
的中立。常言道，吃人嘴
软，拿人手软，无论是商户
的打折优惠，还是学校的招
生优惠，这都是有偿的付

出，这些企事业单位为警方
工作积极出钱出力，那么，
当它们有涉嫌违法的行为
时，警方还能做到严格公正
执法吗？当它们遇到什么
麻烦纠纷时，警方会不会不
偏不倚进行处理？

借助民力，推动社会治
安的治理，出发点很好，但
无论如何，都应恪守公权力
的中立角色。警方可以按
照现有制度，聘用临时治安
管理人员发给固定薪酬，对
帮助警方破案的公民予以
重奖。企业也可以自愿地
给这些人提供购物和消费
的优惠，以彰显自身的社会
责任。这些都无可厚非，可
是，一旦有二者的“合作”，
权力与市场之间原本清晰
的界线，就会变得犬牙交
错，这样的不良后果，不知
当地考虑过没有？

□韩涵（媒体人）

《新京报》报道，北京
正在考虑按房屋面积大小
收取阶梯热费，推广热计
量收费。

近日，北京市市政市
容委负责人做客首都之窗
时表示，北京市正在研究
实施阶梯热价。阶梯热价
将按面积划定基本供热保
障，别墅或超大面积的房
屋超出基本供热面积的部
分将实施高热价。他表
示，实施阶梯热价有利于
社会公平和资源节约。

现在，有阶梯电价、阶
梯水价，实行阶梯热价也
未尝不可。与阶梯电价、
阶梯水价一样，实行阶梯
热价，确实有利于社会公
平、节约资源。

不过，按照什么标准
推行阶梯热价，则需慎重
研究。从国家发改委推行
阶梯电价改革来看，民众
并非反对阶梯电价，而且
主流民意也是支持的，争
议的焦点不在阶梯电价本
身，而是阶梯电价划分的
标准。国家发改委推出的
第一个阶梯电价的方案，
舆论争议最大的就是第一
档和第二档用电量标准太
低。最终，有关方面听取
了民众意见，各地最后付
诸实施的阶梯电价方案，
也做了适当调整。

实行阶梯热价是否能够
达到社会公平和节约资源的
双重目的，关键也要看具体
会采取怎样的收费标准。
按照房屋面积来制定阶梯
热价，或许并非最优方案。

按房屋面积来制定阶
梯热价，确实能够更好地
体现公平。供热作为政府
提供的公共用品，理应体
现公平性，然而，供热统一

收费，也就意味着房子大
的人，占用社会资源更多
的人，也就享有更多的公
共补贴。现有的供热收费
方式确实是更倾向富人
的。阶梯热价按房屋面积
征收，就能更公平一些。

但是，按照房屋面积
制定阶梯热价，或许对于
节约资源并无多大帮助。
如果不是改变供暖收费的
方式，一个家庭的住房面
积的大小都是既成事实，
供暖季用多少热量都是固
定的。不会说，因为提高
了收费标准，住别墅的就
能少用热。这样反而会让
人有一种心态——既然缴
了供暖费，不用白不用。

因此，施行阶梯热价
最好以热计量收费为前
提，不再像现在这样主要
按面积收费。采用热计量
收费显然是更公平，又能刺
激节约能源的收费方式。
让市民用热和用电一样收
费，用得多自然交得多，用
得少也就交得少。这对那
些住大房子的家庭来说，也
有了选择权。他们要想少
交费，就得节约能源，一些
平时无人居住的房间，也就
没有必要老是开着暖气了。

社会公平不只关系财
产一个维度，也关系到规则
的公平，以及所有社会成员
的机会公平。而制定阶梯
热价这样的公共政策，既要
体现社会公平，也得顾及每
一个群体的权益，当然也要
广泛征求社会意见。

在有关方面制定阶梯
热价方案的同时，更大规
模地推广按热计量收费，
或许是更加迫切需要做的
事情。

□致渊（媒体人）

10月26日，在全国人大
专题讲座上，中国环境科学学
会副理事长杨朝飞称：自
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
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
但真正通过司法诉讼渠道解
决的环境纠纷不足1%。

环境问题之严重，和环
境群体性事件的激增，都是
不容回避的真问题。今年7
月间，四川什邡、江苏启东
相继发生了因环境而引发
的群体事件。

《人民日报》评论启东
事件时，使用了“环境敏感
期的新考题”的说法。对
此，解决之道包括完善环境
立法、重点项目环评的听证

制度；探索社区环境圆桌对
话机制，而司法作为纠纷的
终极解决手段，能避免矛盾
久拖不决；法院作为超然于
当事各方的中立机构，有助
于绝缘官民之间的直接冲
突。但长期来，司法在解决
环境问题中的作用并不大。

一方面是环保法制仍
不完善，环境诉讼困难重
重。比如法定环境污染赔
偿标准低，环境的修复成本
无法索赔；举证难；严格限
制起诉主体，使得很多公益
诉讼难以启动。云南玉溪
等地虽设立了环境法庭，却
面临着无案可审的困境。

另一方面，是个别地方

法院受制于地方利益，当诉
讼涉及关乎当地经济的大
项目时，就认为“敏感”，拒
不立案，将矛盾推上大街。
而在香港，66岁老太朱绮华
对于在建的港珠澳大桥提
出司法复核，认为大桥建设
没有评估臭氧、二氧化硫及
悬浮微粒的影响，法院接受
了这一理由，于是叫停了这
个价值700亿的工程。

不是说所有“叫停”都是
对的，而是司法诉讼给了公
民对有巨大环境影响的建设
项目一个便捷、有效的表达
渠道。同时，司法解决也避
免了所谓“政府屈从民意”的
问题，维护了相关企业的合

法利益。在法庭上，双方举
证质证，专家当庭作证，接受
交叉盘问，建设项目的真实
环境影响，通过双方真刀真
枪的辩论展现在公众面前，
公众才能全面认清项目的利
弊得失，避免民意受到“传
言”误导。同时，司法解决也
避免政府为企业背书，既可
防止腐败问题，也不会把政
府推向矛盾一线。

“公众参与是解决环境
问题不可替代的力量”，这
个共识正在形成。2009年，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依法
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
的意见》中坦率地说：“只有
畅通行政诉讼渠道，才能引

导人民群众以理性合法的
方式表达利益诉求，最大限
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
增进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
的理解与信任。诉讼渠道
不畅，必然导致上访增多，
非理性行为加剧。”这一次，
杨朝飞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所作的报告，也是关于建立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制定环
境损害赔偿法，就是方便公
众通过诉讼维权，让那 99%
的人回到法庭上解决问题。

什 邡 、启 东 的 教 训 不
远，多在司法渠道中解决环
境纠纷问题，这是符合公
民、企业和政府各方利益的
矛盾解决方式。

针对近日某网站论坛
上关于“四川松潘总人口
73188 人竟然有 1 正 16 副
县长”的言论，松潘县人民
政府声明：县政府实际占
职数的领导为县长 1 名、副
县长 9 名，属于在政策规定
领导职数范围内配备。其
中 4 名副县长为挂职，1 名
为 非 领 导 职 务 ，1 名 为 兼
职，不占县人民政府领导
职数。（10 月 27 日《南方都
市报》）

6名干部只是挂名非实
际占职，但是，对于纳税人
来说，这 16 名正副县长可
都是要按照相应级别供养
的，这里没有本质的区别。
更重要的是，就是松潘县自
己说的是 1 个正县长，9 个

副县长，我们觉得也是太多
了。一个人口不足 8 万的
县，还抵不上发达地区的一
个镇，这么多县官究竟干什
么，请把他们的分工情况公
布一下。

查一查“地方政府组
织法”就知道，关于地方政
府副职的配备职数，并没
有具体规定。现在各地的
配备，有的地方没有规定，
主 要 由 有 权 部 门 随 时 批
准，例如，副市长只要省里
批准就行，而副县长只要
市里批准就行，而审批时
只考虑所谓的“需要”，并
没有编制限制。而即使有
规定，各地标准也不一样，
并且有了规定也不一定得
到执行。此前媒体曾经曝

光江西、安徽的某些县、区
副职太多，从他们的回应
知道，省里规定的市政府
正、副市长职数配备都是 7
人，但芜湖市正副市长却
达到 12 人。现在松潘县的
回应居然说 9 个副职符合
规定。

对政府副职的职数，法
律不应空白，“组织法”的这
一漏洞应该堵上。此外，对
于兼职、挂职是否计算编制
问题也应该由编制机关明
确，防止地方干部配备的随
心所欲和机构膨胀。在法
律完善之前，也可以由全国
人大作出解释性规定，起码
也要由有关部门提出统一
的要求。

□殷国安（职员）

对官员副职人数，法律应该说话

商户成为警方“合作伙伴”，积极出钱出力,似有不妥。

对于兼职、挂职出现的问题也应由编制机关明确。


